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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财务开支坚持先审批、后执行，先预算、后报销的工作流

程，严格预算审批制度，各种项目、活动应在预算范围内开支，

原则上不允许超预算。 

第二条  重大项目建设开支需招投标，按照《烟台大学招标采购实

施细则》执行。学院集体承担的教学项目、学科建设项目应专

款专用，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题时须将财务开支情况向学院书

面汇报。 

第三条  项目实施、活动开展过程中应严格开支，负责人对财务开

支承担监督和管理责任。项目、活动结束后要及时进行财务结

算。 

第四条  原则上车辆由办公室统一调配、报计划批准使用，教师个

人不允许与车队直接联系。 

第五条 坚持节俭用车原则，除必要公务用车由院办公室统一安排

外，其他事项原则上使用出租车。公务用车须注明事项、参加

人员、时间、里程。 

第六条  接待、用餐应控制人数，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内的，陪餐

人数不得超过 3 人；超过 10 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

三分之一，需每次把参加人数报分管领导批准后执行，指定用

餐地点用餐，不得用其他开支抵顶。接待、用餐签单时必须注



明接待时间、接待人员等明细。 

第七条  在综合商场等处采购办公用品，购买书籍等物品，须事先

列计划、报预算，经学院批准后统一采购。 

第八条  物资或书籍采购后，须及时入库、入账,学院将定期进行

核查。 

第九条 对外活动须由外事秘书或相关教师事先汇总，制定接待方

案，并报分管领导批准。 

第十条 每周三为财务集中办公日。教师个人报销的，须出具出差

审批表、相关财务单据等，报销表格上须列明开支项目及项目

名称、编号，涉及教学、外事等开支应先经分管领导审批。参

加学术会议或相关活动，须向学院网站上载新闻后，再予报销。 

第十一条 出国出境进修访学等须按照学校或学院规定办理审批手

续。外出进修或访学的教师进行专项报账时须出示相关学术成

果。 

第十二条 年终召开全院大会，向全体教师通报整体财务收支情况，

办公室应做好收支凭证等的存档工作，并及时制作收支情况一

览表。 

第十三条 校友及社会捐赠的专项资金或基金应按照专项资金目的

或基金章程，遵照“专款专用”、“服务公益”等原则予以使

用，院校友办负责具体管理专项资金或基金。学院网站设立专

门的栏目公布收支情况。 

第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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